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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卡逾期放款相關業務分析表 

民國  年  月  日 

報表編號：BI560 

金融機構代號及名稱：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代號 項目名稱 數值 A 

2100 延遲帳款餘額(含催收款)小計  

2110 逾期一個月以內  

2120 逾期一個月以上未滿二個月  

2130 逾期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  

2140 逾期三個月以上未滿四個月（a）  

2150 逾期四個月以上未滿五個月（b）  

2160 逾期五個月以上未滿六個月（c）  

2170 逾期六個月以上（d）  

2310 催收款  

2320 逾期放款（含催收款）f＞=a+b+c+d  

2330 逾放比率【f/放款已動用餘額（含催收款）總和】％  

2410 已提列備抵呆帳餘額  

2420 本月份轉銷呆帳金額  

2430 本年度累計轉銷呆帳金額  

2510 本月份出售現金卡不良債權金額  

2520 本年度累計出售現金卡不良債權金額  

備註： 

1. 逾期放款：依財政部 93年 1月 6日台財融（一）字第 0928011826 號令規定

辦理。 

2. 逾放比率：截至基準日當月底之逾期放款佔放款餘額(含催收款)比率（逾期

放款認定標準應依財政部 83年 2月 16日台財融第 832292834號函規定列報，

另自 94年 7月 1日起請依財政部 93年 1月 6日台財融（一）字第 0928011826

號令規定辦理）。 

3. 已提列備抵呆帳餘額：截至基準日當月底對現金卡業務所提列之備抵呆帳總餘

額。 

4. 本月轉銷呆帳金額：基準日當月份轉銷呆帳之金額。 

5. 本年度累計轉銷呆帳金額：截至基準日當月底止，當年度累計轉銷呆帳之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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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時點及程序表： 

維護/申報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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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次月 15日內 1. 次月 15日內維護月底資
料。 

2. 填報本表之項目若與報送
聯徵中心資料相同時 (如
發卡數與相關逾期科目 ..

等)，二者所報送之資料應
一致。 

全部項目 

 


